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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民政局

关于 2025 年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绩效的自评报告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度民政专项资金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6 号）文件要求，我局严格

按照专项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市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使用效益，规范资金管理等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

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我市根据《国务院关于精减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

知》（国内字 224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原襄渝铁

路西段民兵民工矽肺病体检及定期生活补助问题的处理意见》

（川办函〔2009〕268 号）、《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做好襄渝铁路

西段民兵民工身份认定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10〕189 号）、

《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绿色惠民殡葬政策

的意见》（川民发〔2019〕55 号）、《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52 号）等文件要求测算申报发放资金。

（二）支持方向和管理办法

1.资金支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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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发放残疾人两项

补贴、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减退职职工救济补助、

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生活补助、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等。

2.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

财政厅和民政厅 2019 年印发了《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19〕42 号），对资金的使用范

围、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等进行了明确。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1.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我市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预算为

4707.00 万元，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903 万元、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 1581 万元、原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

生活补助 576 万元、精减退职职工救济和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

80 万元、绿色惠民殡葬 567 万元。

2.资金分配流程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中，残疾人两项补贴、原襄

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生活补助采用据实法进行分配，

根据保障对象人数、政策标准和财政分担机制据实安排，当年预

拨部分资金，同时据实结算上年应补助金额；精减退职职工救济

和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绿色惠民殡葬补助采用因素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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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取保障对象人数（分配因素，权重 100%）、财政困难程

度（修正因素）进行测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1.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向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向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

贴，向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精减退职人员、襄渝铁路西段伤残

民兵民工及遗属发放生活补助，向丧属发放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等，持续提升补助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2.区域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从项目产出、项目效益、满

意度方面编制了 2025 年度绩效目标。（见附件）

3.具体绩效目标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设置需遵循“四

性”原则（相关性、完整性、可行性、可衡量性），按“产出、

效益、满意度”三类一级指标分层拆解，结合民政业务特点细化

二级、三级指标并设定可量化目标值，形成覆盖预算全周期的闭

环管理体系。

4.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市民政局按照“谁支出、谁自评”的原则和绩效目标自评全

覆盖的要求，由财务科统筹，各业务科室具体指导各县（区）开

展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绩效自评，通过查阅资料、实



- 4 -

地核查、数据核对等方式，对资金使用效益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开展全面自评，确保自评结果真实、准确、完整。

二、评价实施情况

（一）评价目的

牢固树立“讲绩效、有绩效、比绩效、用绩效、优绩效”的

管理理念，促进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有关“政策、对

象、资金”科学管理，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守住财经纪律红线、

坚守廉洁行政底线，确保民政专项资金安全。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

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重点关注资金分配的科学性、补助对象

动态管理精准性、预算执行中向“一卡通”系统推送数据和资金

拨付的及时性等主要环节。

（三）评价选点

本次点位评价综合考虑资金量、覆盖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问

题等因素，结合民政厅关于项目选点相关要求，抽选了剑阁县、

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等４个县（区）、3 类项目开展现场评

价。

（四）评价方法

根据资金管理情况和评价重点，评价组采用数据收集整理、

实地走访、问卷及座谈调研、查阅资料等多种方法开展现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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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为完成绩效指标的分析评价工作，评价组在评价

前期，着重收集与资金发放管理、对象动态管理、以前年度审计

监督发现问题等相关材料，以充分了解该项资金基本情况。

实地走访：评价组通过走村入户，着重了解资金发放对象是

否掌握相关政策、是否进行公开公示、补助发放对象是否精准、

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问卷及座谈调研：与县（区）主管部门、受益群体座谈和发

放问卷进行调查，了解资金管理、群众参与、群众满意度等情况，

收集相关意见建议。

资料查阅：现场查阅补助对象审批资料、县（区）主管部门

公开公示资料，调查“一卡通”系统数据与银行发放数据和统计

台卡数据对比情况，进一步掌握预算管理情况。

（五）评价组织

市民政局绩效自评由财务科牵头，主要负责确定自评重点、

自评选点、自评方式方法；专项资金管理业务科室抽调业务骨干

组成评价组开展抽点现场评价。

本次绩效自评的主要工作程序包括：开展专题布置、编制自

评工作方案、收集整理自评资料、现场评价资料分析、会审现场

评价报告、汇总撰写绩效自评报告等。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 6 -

1.项目决策

（1）决策程序（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6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项目设立经过事前评估，符

合专项资金设立的基本规范和程序要求，项目的设立与民政局的

职责相符，项目设立程序严密。

（2）规划论证（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6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项目依据为《四川省民政事

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川民发〔2021〕193 号）等文件，补

助标准符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宏观政策规划，旨在改

善我省困难群众生活水平，资金年度绩效目标与中长期规划一

致，没有与相关部门同类资金或部门内部相关资金重复。

（3）资金投向（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6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是人员类经费，主要向重度

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向国民党起义

投诚人员、精减退职人员、襄渝铁路西段民兵民工及遗属发放生

活补助，向丧属发放绿色惠民殡葬补助，资金投向明确。

2.项目管理

（1）制度办法（指标分值 2 分，得分 2 分）

我市按照《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

财社〔2019〕42 号）文件，严格执行资金的使用范围、资金分

配、使用管理、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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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配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得分 9.5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主要采用据实法和因素法

进行分配，相关对象主要依据民政部“金民工程”和我省“一卡

通”等数据平台采集，确保数出有源。但还存在个别对象死亡，

没有及时清退的现象。

（3）绩效监管（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5.5 分）

市民政局充分利用预算“一体化”系统和“四川省民政专项

资金和项目管理平台”开展绩效监测，但仍存在对县（区）指导

不及时的现象。

3.项目实施

（1）预算执行（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5.69 分）

2024 年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预算 4707 万元，预算执行进

度为 94.81%。

（2）资金使用（指标分值 3 分，得分 2.84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支付总体较为规范，由于部

分项目预算不够精准，个别地方年末存在结余。

4.项目结果

（1）目标完成（指标分值 6 分，得分 5.7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预算执行较好，但还存在个

别对象死亡，没有及时清退的现象。

（2）完成时效（指标分值 3 分，得分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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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预算执行较好，但个别县

（区）存在推送数据不及时、没有及时发放的现象。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区域均衡性（指标分值 10 分，得分 10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发放对象较为稳定，补助最

低标准由省政府审定，我市除政策配套外，还配套了三级四级智

力精神残疾人护理补贴。

2.对象精准性（指标分值 10 分，得分 9.5 分）

因死亡数据、户籍迁移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部分地方残疾

人两项补贴发放过程中不能完全做到对象精准。

3.标准合理性（指标分值 5 分，得分 5 分）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发放标准根据物价等因素

进行适时调整，并报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各地按照标准发放。

4.群众满意度（指标分值 5 分，得分 5 分）

经抽样调查，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中享受殡葬补

贴家属满意度完成值为 82%，其他满意度指标都已完成。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对象动态管理（指标分值 8 分，得分 7 分）

近年来审计发现个别县（区）没有建立动态清核机制，或机

制运转不畅，没有及时开展数据复核和数据比对，现完成已整改。

2.数据推送及时性（指标分值 8 分，得分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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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都是通过“一卡通”进行发

放，我市数据推送及时、资金发放及时。

四、评价结论

经评价，我市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绩效自评得分

为 96.53 分。其中：通用指标中项目决策满分 18 分，评价得分

18 分；项目管理满分 18 分，评价得分 17 分；项目实施满分 9

分，评价得分 8.53 分；项目结果满分 9 分，评价得分 8.5 分；

专用指标（民生保障）满分 30 分，评价得分 29.5 分；个性指标

满分 16 分，自评得分 15 分。总体上看，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

补助资金设立依据充分、规划合理、资金投向明确，项目目标比

较清晰，实施结果与规划基本一致，受益群体满意度较高，补助

对象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个别县（区）没有建立动态清核机制，或机制运转不畅，

没有及时开展数据复核和数据比对。数据比对不细致、不深入，

没有形成数据比对台账，未对存疑数据逐一核实销号，未对具体

核实情况进行跟踪。二是绿色惠民殡葬政策宣传不够，群众知晓

率低。

六、改进建议

一是建立数据比对与动态复核机制，严格落实动态管理机

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充分利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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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及时清退。二是结合殡葬专项整

治，加大绿色惠民殡葬宣传力度，规范收费标准和补助申请流程。

附件：1.区域绩效目标表

2.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打分表

3.专项预算绩效自评实地踏勘点位清单表

4.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广元市民政局

2026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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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四川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四川省民政厅

市(州)财政部门 广元市财政局 市(州)主管部门 广元市民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4707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安排
4707

市县安排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保障精减退职职工和起义投诚人员基本生活；2.保障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的基本生

活；3.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4.为符合条件逝者家庭

提供遗体接运、存放、火化、骨灰暂存等基本殡葬服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殡葬服务惠民人数 ≥2500 人

享受精减退职和起义投诚补助人数 ≥140 人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 ≥4.1 万人

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 ≥2.8 万人

享受生活补助的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人数 ≥260 人

质量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不低于 100 元/人.

月

精减退职人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 不低于 600 元/月

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 120 元/人.

月

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 90 元/人.

月

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生活补助标准 按省级制定标准发放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受助人员基本生活 有效改善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符合条件的受助对象幸福感 显著增强

受助困难残疾人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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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助重度残疾人满意度 ≥90%

精减退职人员满意度 ≥90%

享受殡葬补贴家属满意度 ≥90%

裹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家属满意度 ≥90%

附件 2

专项预算绩效自评打分表

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自评
得分

备
注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通用
指标

（54
分）

项目决策

（18 分）

决策程序 6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严密 6

规划论证 6
项目规划论证是否符合中省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是否科学合理

6

资金投向 6
项目资金是否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
匹配，是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
点项目

6

项目管理

（18 分）

制度办法 2 项目制度办法是否体系健全、要素完备 2

分配管理 10
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权重设置、区域分布，项目
管理、审批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9.5

绩效监管 6
管资金、项目、政策是否管绩效，项目绩效监管是否
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是否有力有效

5.5

项目实施

（9 分）

预算执行 6 项目资金财政拨付、单位执行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 5.69

资金使用 3 资金使用拨付、项目实施是否符合规定 2.84

项目结果

（9 分）

目标完成 6
项目是否完成预期目标，实施结果是否与绩效目标相
匹配，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5.7

完成时效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 2.8

专用
指标

（30
分）

产业发展

（30 分）

符合性 10
项目实施是否与省委省政府支持重点、产业支持政策
符合

成长性 10
项目实施对相关企业（机构）成长性的促进作用，主
要反映支持对象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情况

经济性 10
项目实施对相关企业（机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
税收、产量等方面增长情况

民生保障 区域均衡性 10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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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
对象精准性 10

资金实际支持对象是否符合管理要求，是否符合支持
对象范围

9.5

标准合理性 5
资金实际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
标准，是否及时按标准兑现

5

群众满意度 5
资金涉及相关受益群体、支持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访谈
情况

5

个性指标

（16 分）

对象动态管
理

8 及时开展数据复核和数据比对 7

数据推送及
时性

8 “一卡通”数据发放数据推送是否及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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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项预算绩效自评实地踏勘点位清单表

序号 实地踏勘点位 备注

1 剑阁县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2 利州区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3 昭化区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4 朝天区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5 剑阁县民政局 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6 利州区民政局 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7 昭化区民政局 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8 朝天区民政局 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9 利州区民政局
精减退职职工救济和

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

10 昭化区民政局
精减退职职工救济和

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

11 朝天区民政局
精减退职职工救济和

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

备注：项目实地踏勘点位包括市（州）本级、县（市、区）本级及有关项目、单位、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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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项目名称 民政事业补助资金

预算单位 市民政局

项目类型 民生保障

项

目

概

况

中长期规划
《四川省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川民发〔2021〕193 号）

（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19〕42 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项目法□据实据效□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精减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知》（〔65〕国内

字 224 号）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

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绿色惠民殡葬政策的意见》（川民发〔2019〕55 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原襄渝铁路西段民兵民工矽肺病体检及定

期生活补助问题的处理意见》（川办函〔2009〕268 号）;《四川省民政厅

关于做好襄渝铁路西段民兵民工身份认定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10〕

189 号）

使用范围
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原襄渝铁路西段伤残

民兵民工及遗属生活补助、精减退职职工救济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

补助、绿色惠民殡葬补助

申报（补助）条件
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原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精减

退职职工、起义投诚人员、绿色惠民殡葬丧属

项目起止年限 长期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4707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4707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保障精减退职职工和起义投诚人员基本生活;2.保障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的基本生活;3.解决残疾

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4.为符合条件逝者家庭提供遗体接运、存放、火化、

骨灰暂存等基本殡葬服务。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

值

度量

单位
权重

实际

完成

指标

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殡葬服务惠民人数 ≥ 2500 人 5 4393

享受精减退职和起义投诚补助人数 ≥ 140 人 5 144

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 ≥
4100

0
人 5 45981

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 ≥
2800

0
人 5 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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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补助的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

民工人数
≥ 260 人 5 266

质量指标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不低于 100
元/人.

月
5 100

精减退职人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 不低于 600
元/人.

月
5 600

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 120
元/人.

月
5 120

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 不低于 90
元/人.

月
5 90

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生活补助标

准

按省级

制定标

准发放

5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 90 ％ 10 95％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受助人员基本生活 定性

有效

改善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符合条件的受助对象幸福感 定性

显著

增强
1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受助困难残疾人满意度 ≥ 90 ％ 2 95％

受助重度残疾人满意度 ≥ 90 ％ 2 95％

精减退职人员满意度 ≥ 90 ％ 2 95％

享受殡葬补贴家属满意度 ≥ 90 ％ 2 93％

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家属满意

度
≥ 90 ％ 2 95％


